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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 

情况说明及整改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利集团”）在 2020 年度

审计期间，经自查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经

初步查明的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情况 

王柏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23,527,33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5.64%，通

过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42,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5%，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二、控股股东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经公司自查后向控股股东关联方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核实，关联方存

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截止报告期末，控股股东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

43,449.98万元。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对公司不存在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 

经公司自查，公司子公司以银行存款和定期存单质押方式为江苏中利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截至报告期末，担保余额为 72,300 万元，截至本报

告披露日，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融资借款已全部归还。 

三、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解决措施方案 

公司发现上述控股股东关联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和担保事项后，与控

股股东关联企业核实，关联企业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及时筹资归还了占用资金和融



资资金。 

就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事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管

理层人员向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公司将采取以下具体整改措施：  

1、完善内控制度，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严格按照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制

度和对外担保制度执行，防止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的情况再度发生。  

2、强化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作用，建立大额资金往来审核制度，对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事项和非日常经营类大额资金支付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 

3、组织公司管理层和公司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学习《证券法》、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规，强化控股股东责任和守法合规意识。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7 日 

 


